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財務處組織及業務



財務處組織圖及職掌
財務長

林谷峻(2355)

會計組
林滿足組長 (2066)

張佳珍(2069) 邱馨增 (2242)
葉昭旻(2429) 陳韻婷 (2552)
丁佩君(2067)

預算組
曾淑和組長 (2068)

陳瀅安(3637) 黃涵郁(2062)
戴品慈(2063) 陳敏雯(3264)
黃酈淨(2074)
張予芳(3086)  白宥鑫(3538)

巫佩樺秘書 (2060)
劉玉霞 (2243)

服務櫃台 (3475、3793、3794)

4



單 位 職 掌

處本部
公文收發、網頁維護
系所發展獎勵第一階段資料蒐集
各場地外借收費獎勵核算等

預算組

預算編審、控制及報部、收據開立
財物及工程等驗收、經費核銷及帳務處理
所得稅扣繳及申報
教育部校發獎補助經費核銷、帳務處理及報部
教育部深耕計畫經費核銷、帳務處理

會計組

編製財務月報表及決算報部
學雜費業務
推廣教育經費核銷及結算
補助案經費控管及核銷
國科會計畫案、一般計畫案經費控管及核銷5



預算控制及經費核銷
單 位 承辦人

董事會、行政副校長室、秘書處、文錙藝術
中心、文學院、國際事務學院、精準健康學
院

劉玉霞
(2243)

校長室、軍訓室、總務處(不含節能組)、人
資處、環安中心

陳瀅安
(3637)

商管學院、總務處(節能組)、校友處、蘭陽
行政處

戴品慈
(2063)

工學院、教育學院、AI 創智學院、
研究發展處（含各中心）、覺生紀念圖書館

黃涵郁
(20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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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控制及經費核銷
單 位 承辦人

國際副校長室、學生事務處(含學輔經費、
一般補助案) 、國際處(含一般補助案)

陳敏雯
(3264)

理學院 黃酈淨
(2074)

體育事務處、教務處、推廣教育處（含一
般補助案）

葉昭旻
(2429)

外語學院、資訊處(校內預算 )
一般補助款(除學生事務處、國際處外之單
位及中心)

張佳珍
(20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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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控制及經費核銷
業 務 內 容 承辦人

國科會及一般研究計畫案經費控管及核銷
(工學院、外語學院、國際學院、教育學院、
AI創智學院) 、專利案、研發處各中心一般
補助案、研發處國科會一般補助案

邱馨增
(2242)

國科會及一般研究計畫案經費控管及核銷
(除工、外語、國際、教育、AI創智學院以外
各單位) 、研發處教育部一般補助案、資訊
處(產學合作案)

陳韻婷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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預算控制及經費核銷

單 位 承辦人

品保處、校務研究中心、財務處、
深耕計畫(主冊、附錄)

張予芳
(3086)

學術副校長室、永續中心、三全教育中心、
深耕計畫(專章、USR計畫)

白宥鑫
(35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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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立收據、薪資所得稅及學雜費

業務內容 承辦人

收據開立：補助款、研究計畫案、管理費 白宥鑫
(3538)

所得稅業務：人事費覆核、薪資所得稅申
報、扣繳憑單處理

黃酈淨
(2074)

學雜費及收退費、代辦費等業務 丁佩君
(20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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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修)案複驗及監驗
大樓別 承辦人

蘭陽校園 藍郁婷 (7103)

台北校園 總務組 (8602)

教育館(ED)、文學館(L) 張佳珍 (2069)

學生活動中心(R)、驚聲大樓(T)、文錙音
樂廳 戴品慈 (2063)

行政大樓(A)、會文館(F)、海博館(M) 陳瀅安 (3637)

松濤館(Z)、外語大樓(FL)、文錙藝術中心 陳敏雯 (32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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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採購(修)案複驗及監驗

大樓別 承辦人
商管大樓(B)、覺生紀念圖書館(U)、覺生
綜合大樓(I) 黃涵郁 (2062)

游泳館(N)、體育館(SG)、麗澤國際學
舍(J) 黃酈淨 (2074)

傳播館(Q、O)、鍾靈化學館 (C) 葉昭旻 (2429)

工學館(G)、工學大樓(E)、建築系館(K)、
水工實驗室 邱馨增 (2242)

科學館(S)、守謙國際會議中心(HC)、司
令台相關單位、宮燈教室(H)、白樓 陳韻婷 (25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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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萬元以上請/採購(修)案

業務內容 承辦人

公開招標廠商資格審查業務 黃涵郁 (2062)

40萬元以上之監驗作業 劉玉霞 (22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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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2學年度
預算執行

112學年度
預算執行

曾淑和112.08



收入
預算

支出
預算

• 學雜費收入
• 產學及推廣收入
• 補助收入
• 受贈收入
• 財務收入
• 其他收入等

• 基本業務預算
(經常門、資本門)

• 發展性業務預算
(經常門、資本門)

預算類型



• 收到各項收入、代收、預收或歸墊款等，應
立即存入校庫，不得留置於經辦人或特定人
手上，亦不得存入個人帳戶。

• 相關法規：淡江大學收入管理規則

收入作業



學術單位學術單位 行政單位(含各中心)

系及院募款會議通過
(會議紀錄額度上限)

專簽至校長核准
(核准金額上限)

使用募款經費

填寫黏存單
檢附院募款會議紀錄(學術)或核准簽(行政)

財務處核銷

受贈收入(捐款)動支及核銷流程



• 經費動支須先有預算，再辦理請購、核銷事宜。

• 預算應於當學年度執行完畢，無論資本門或經常門預算均不

得保留至下學年度。

• 經常門預算可流用至資本門；資本門預算不得流用至經常門。

• 使用政府補助款，其補助金額占採購金額半數以上，且補助

金額在公告金額(150萬元)以上者，須依政府採購法辦理採購

作業。

支出作業-動支原則(1/3)



• 各單位採購之3C產品(不含耗材、零件)應先會資訊處。

• 修繕維持費限使用單位所屬資產之修繕、換置或維護，核銷
時請加註修繕標的物之財產編號。

• 預算執行有其權責單位，例如：修繕冷氣、窗簾或地板等為
總務處之職權，勿使用本單位之修維費。

支出作業-動支原則(2/3)



• 訂有支給標準者，須依標準支給；若高於規定標準，須專簽
至校長，簽准後始得支給。

• 專案補助計畫需學校補助配合款者，請於計畫申請前依行政
程序會經相關單位專簽核准。

• 112學年度預算經費執行期間為112/8/1-113/7/31止，須於
當學年度結束前完成報支。

• 請留意相關法規、支給標準及表單修正公告。

支出作業-動支原則(3/3)



基本業務預算核銷流程
使用單位 • 確認單據→請款核銷

使用單位
• 送二級及一級主管簽核(行政單位)

• *學術二級單位(除借款外)簽至系所主管即可

會簽單位 • 其他單位：如人資處、總務處等

財務處 • 審核及帳務處理

出納組 • 付款
*以匯款為原則
*一萬元以上廠商款
不得代墊

黏存單及相關附件凡欄位簽
核後務請加上簽核日期



• 每學期開始前可預借辦公費，所簽借據須加蓋單位章併黏存
單送一級主管簽核；並於當學期結束前辦理核銷。

• 系所基本業務預算黏存單經單位主管簽核後可逕送財務處。

• 業務費得支用於文具用品、影印印刷、碳粉耗材、電話費、
郵資及其他雜支等項目；不得支用於茶水、餐費、車資、會
費、報章雜誌等。核銷時須分列明細項目(如文具、印刷、碳
粉…等)，俾便入帳及管理。

• 研究所論文指導相關費用，其人數及支付標準均合於規定者，
其聘任考試委員之簽稿案得不必會簽財務處。

基本業務預算執行及核銷注意事項



發展性業務預算之結構

主軸1
課程教學創新
卓越人才培育

計畫11
部署新制適性培育

子計畫111
開疆蘭陽健康照護

執行項目1111
設立高齡健康管理

學研究所
1.強化高齡健康分析
與管理流程數位化
2.結合醫護、社區與學
校進行實境教育及教學
研究

執行項目1112
設立智慧照護產業

學研究所
1.強化智慧照護分析
與產品設計
2.整合醫護、社區與
學校實境場域教學

重點工作112
三全教育全人發展

重點工作113
新東薰育生活實驗

計畫12
深度學習能力陶成

計畫13
跨域多元學習當責

計畫14
特色學教在地永續

計畫15
學教轉型專業躍進

計畫16
證據反饋優化超越

請依執行項目執行
經費。

主軸1 教學

主軸2 研究

主軸3 國際化

主軸4 資訊化

主軸5 未來化

主軸6 學習

主軸7 產學

主軸8 行政



查看單位內經費執行情形

• 財務資訊系統→P263計畫別預算控制報表

預算計畫 項目編碼 執行項目內容

預算計畫：FNBX10 8811 行政業務－預算編審及控管



發展性業務預算核銷流程
使用單位 • 確認單據→請款核銷

使用單位 • 送二級及一級主管簽核

會簽單位
主軸秘書及主軸負責人簽核

其他單位：如經費授權單位、人資處及總務處等

財務處 • 審核及帳務處理

出納組
• 付款
*以匯款為原則
*一萬元以上廠商
款不得代墊

黏存單及相關附件凡欄位簽
核後務請加上簽核日期



• 為達成校務發展計畫之OKR，各預算計畫(即校務發展計畫之
「執行項目」)經費須專款專用，不得做為其他計畫案或補助
款之配合款。

• 除非特定OKR已達成，經主軸負責人核准，該預算計畫之經
費始得流用至同一「子計畫」下之其他「執行項目」。

• 計畫內容詳閱112-116學年度校務發展計畫書或結構說明表。

• 學術單位資本門預算執行率應於當學年度12月底前完成驗收
付款至少達50%。
→於當學年度12月中旬彙整執行情形，以OA傳送各學術一級單位供參。

發展性業務預算執行及核銷注意事項



• 發展性業務預算核銷說明之相關內容詳112學年度校務發展計
畫結構說明表。

• 校務發展預算支用時，如有補助師、生相關活動經費，須檢附
通過(獲)補助會議紀錄、補助依據辦法及相關佐證資料。

1) 獎、補助專任教師赴國外經費：如參加國際研討會(並發表論文)、

國際駐點、潤譯稿費等…。

2) 補助教師率領學生至海外見習、實習、修課與從事志工活動。

3) 獎、補助本校學生至海外活動(短期研習、海外學習、國際志工等)。

發展性業務預算執行及核銷注意事項



經費不足，怎麼辦？

自

他
助



經費不足，怎麼辦？

•流用本單位其他預算項目之經費
(經常門可流至資本門)
•動支募款(注意動支方式)

•向一級單位求源
•預算統籌單位之經費授權
•向校長或副校長們求「源」
•教育部或其他單位之補助款
•深耕或研究案計畫經費

自
助

他
助



與面向主軸求「源」

八大主軸負責人
主軸 負責人

主軸一 教學 教務長
主軸二 研究 學術副校長
主軸三 國際化 國際副校長
主軸四 資訊化 資訊長
主軸五 未來化 教育學院院長
主軸六 學習 學務長
主軸七 產學 研發長
主軸八 行政 行政副校長



向校長或副校長求「源」

• 1514租金；2644計畫案配合款校長

• 2642重點研究獎勵金→依研發處作業時程提出申請學副

• 8811行政單位機器及設備、物品、修維費行副

• 3112國際暨兩岸交流、3221海外學習
• 3221學生/團隊出國交流等國副

務請先口頭請示後再上簽申請經費，並於簽呈中敘明經費來源(預算計畫代號)



預算執行及核銷相關法規預算執行及核銷相關法規

戴品慈112.08



預算執行及核銷相關法規
項目 相關法規

1.預算項目定義 預算編審要點(財務處)

2.預算執行 預算執行準則★(財務資訊系統)

3.預算流用、授權 預算流用及授權作業要點(財務處)

4.經費使用及核銷 收入處理及經費核銷作業說明(財務處)*

5.支給標準及規定 各項經費支給標準表(財務處)

6.採購、修繕及核銷
修繕採購財物估價審議辦法(總務處)
資訊軟硬體採購、維修、管理規則(資訊處)

7.出差旅費 教職員工生報支出差旅費規則(財務處)

8.預借零用金 週轉金及零用金管理要點(財務處)

請詳財務處網頁「相關法規/校務法規」

*請詳財務處網頁「下載專區/作業說明/經費核銷」



修訂法規
「淡江大學預算執行準則」

修正規定

四、教學單位「機械儀器及設備」、「電腦軟體」、「租賃權益」及「物品」

預算，應依「經費需求申請表」所列項目及數量採購，採購完成後之剩餘

款，得另行簽請增購資本門項目。

壹、總 則



修訂法規
「淡江大學預算執行準則」

內容
(一) 筆記型電腦、平板電腦、Apple Mac電腦、行政用電腦、伺服器等級電

腦、高於資訊處公告「一般行政用電腦設備規格」者
(二) 手機
(三) 觸控式螢幕、25吋(含)以上電腦螢幕(顯示器)
(四) 彩色雷射或彩色噴墨印表機、3D印表機
(五) 辦公室用雷射印表機
(六) 海報印表機 (大尺寸噴墨印表機)、繪圖機
(七) 掃瞄器、傳真機、多功能複合機(事務機) 
(八) 照相機、攝影機、錄影機、投影機 (單槍投影機)、空拍機(無人機)
(九) 監視錄影設備

參、支 出
十六、資訊相關設備管制項目，須專簽核准後方可採購，管制項目如下：



修訂法規
「淡江大學預算流用及授權作業要點」

內容

二、預算流用作業：
(四)發展性業務預算之各計畫(即校務發展計畫之執行項目)，如特定會計項目經費有

賸餘，可依上述流程辦理流用至其他項目，無須會簽主軸負責人。
執行項目(4碼)計畫之OKR如已達成且有賸餘經費，則可流用至同一子計畫(3碼)
下之其他執行項目；跨子計畫(3碼)間流用除依上述流程辦理，並須經主軸負責
人核准。

範例

修訂：項目編碼由4碼改為3碼。

範例：(1)項目編碼1311流用至1312，前3碼相同且OKR已達成→可直接辦理流用。

(2)項目編碼1311流用至1322，前3碼不相同→須專簽主軸負責人核准，再辦理

流用並檢附核准簽。(參考權責編號：0106040~01060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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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各項經費支給標準表」

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一、演講鐘點費 人
節

一、外聘國外學者專
家，須先專案簽
准。

二、外聘學者專家支
給上限2,000 元。

三、本校專任教師及
職員支給上限
1,000 元、學生
575 元。

舉辦會議、
研習或訓
練活動時，
支付授課
或演講者
之鐘點費。

一、每節以五十分鐘
計，連續二節為
九十分鐘；未滿
者減半支給。

二、協助教學並實際
授課之講座助理，
其支給數額按同
一課程講座鐘點
費減半支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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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二、出席費
人
次

1,000 元
至 2,500 元。

舉辦會議、研習
或訓練活動時，
支付學者專家出
席、諮詢、輔導
指導、主持、引
言、與談、評論
等之費用。

一、本校專任教職員工減半支給。
二、單位召開之一般經常性業務會議

( 如校級會議、院系所務會議、
處務會議等)，本校專、兼任教
職員工不得支給出席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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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三、論文(著)
審查費

人
篇

升等論文審查費
每篇 3,000 元。
一般論著審查費
每篇 2,000 元。

學審會送審升等
論文或本校期刊
、論文等之審查
費用。

四、審查費
人
次

1,000 元至 2,000 元。

1.專題研討或學
術研究相關之
審查費用。

2.各類競賽評審
費用。

一、為提供書面審查意
見所支給之酬勞。

二、如所作審查僅係作
為出席會議時發表
意見之參考，屬會
前準備工作，與書
面審查有所不同，
不得支給審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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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五、評鑑費、
評圖費

人
次

一、2,000 元至 6,000 元。
二、半日以 4,000 元為上限。

校外學者專家
至本校參與校
級評鑑或評圖
等，並作成紀
錄所支付之費
用。

一、本校專任教職
員工擔任評審
委員者，減半
支給。

二、不得重複再支
領出席費及審
查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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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

義 支用說明

六、研究所論
文指導相關費
用

人
次

一、論文指導費：
碩士班每生6,000 元；
博士班每生8,000 元。

二、口試費：
碩士班每位委員1,500 元，
博士班每位委員2,000 元。

三、博士班論文提要審查費：
外聘委員每位 1,500 元，以
二名為限，校內專任教師不
得報支；碩士班不得報支提
要審查費。

研究
生論
文指
導及
考試
相關
費用。

一、其人數及支付標準均合於規
定者，其聘任考試委員之簽
稿案得不必先會財務處。

二、憑核准案列具預借經費清單
，可先行借款並依支付標準
發放。

三、但如預借、支付與規定不合
者，經財務處審核後責成原
簽單位負責追繳。

四、外聘口試委員，得以其服務
地區另補助來回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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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七、稿費
人
次

一、整冊書籍濃縮譯稿費：
可參考公開市場機制，或每千字

(一)外文譯中文：
690 至 1,040元，以中文計。

(二)中文譯外文：
870 元至1,390 元，以外文計。

二、撰稿費：
(一) 一般稿件：

中文每千字1,100 元至 1,600 元。
(二)特別稿件：

中文每千字 1,600 元至3,000 元
或每件 2,000 元至6,400 元。
外文每千字 2,000 元至3,750 元
或每件 3,000 元至8,000 元。

委託個人或機
構撰稿、翻譯
或編審重要文
件或資料之稿
費。

含譯稿、整冊書籍
濃縮、撰稿、編稿
費、圖片使用費、
圖片版權費、設計
完稿費、校對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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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七、稿費
人
次

三、編稿費：
(一)文字稿：每千字

中文 300 元至 410 元。
外文 410 元至 680 元。

(二)圖片稿：每張 135 元至 200元。
四、圖片使用費：每張

(一)一般稿件：270 元至 1,080元。
(二)專業稿件：1,360 元至 4,060元。

五、圖片版權費：2,700 元至 8,110元。

委 託 個 人或
機 構 撰稿、
翻譯或編 審
重 要文 件 或
資料之稿費。

含譯稿、整冊書
籍濃縮、撰稿、
編稿費、圖片使
用費、圖片版權
費、設計完稿費、
校對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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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七、稿費
人
次

六、設計完稿費：
(一) 海報：每張 5,405 元至20,280 元。
(二)宣傳摺頁：

1.按頁計酬：每頁 1,080 元至 3,240元。
2.按件計酬：每件 4,060 元至 13,510 元。

七、校對費：依稿酬 5％至 10％ 支給。
八、審查費：

(一) 按字計酬：
每千字中文300 元至 380 元，
外文 380 元。

(二)按件計酬：
中文每件 1,220元至 1,830  元；
外文每件1,830 元。

委 託 個 人
或 機 構 撰
稿、翻譯或
編 審 重 要
文 件 或 資
料之稿費。

含譯稿、整冊
書籍濃縮、撰
稿、編稿費、
圖片使用費、
圖片版權費、
設計完稿費、
校對費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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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

義 支用說明

八、裁判費
人
日

(場)

一、
A 級( 甲級) 裁判每日上限1,700 元。
B 級(乙級)裁判每日上限1,400 元。
C 級(丙級)裁判每日上限1,200 元。

二、全國性競賽每日上限 1,400元。
三、直轄市、縣(市)級競賽每日上限

1,200 元。
四、校內競賽不分級別，每場上限

400 元，每日上限 800 元。

各 項
運 動
競 賽
活 動
之裁
判費。

一、專任教職員工擔任裁判者，
減半支給。

二、學生擔任裁判者: 
1.無裁判證照者，依工讀費

標準核實支給。
2.持有裁判證照者，得依專

任教職員工擔任裁判支給
標準辦理(核銷時須檢附證
照)。

三、已支領裁判費者，不得再
報支加班費或其他酬勞。

四、校外人員擔任裁判者，得
依其服務地區另補助來回
交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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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九、加班費
人
時

一、職員：
配合勞動部基本時薪辦理。

二、約聘人員：
適用勞動基準法者，依其規
定辦理。

三、警衛：
依每人日薪核算，適用勞動
基準法者，依其規定辦理。

四、技工及工友：
適用勞動基準法者，依本校
工友工作規則辦理。

於突發事
件且應學
校要求於
上班時間
以外時段
工作所支
付之津貼。

一、依「淡江大學職員加
班作業要點」及「淡
江大學加班費及工讀
費支給規則」辦理。

二、於核准額度內依規定
程序報支。

三、加班起迄時間應有刷
卡、簽到或其他可資
證明之紀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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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工讀費
人
時

每人每日上限及

每小時金額依勞

動基準法所訂基

本工資之規定支

給。

支付本校學生協
助處理各單位例
行性或非例行性
業務之工讀費。

一、應依工作內容及性質核實報支。
二、辦理各類會議、講習訓練與研討

(習) 會等，所需臨時人力以參加人
數 1/10 (會期每日至多8小時計)
為上限，工作日數以會期加計前
後1日內使用，並一次核銷。

範例
Q：研討會活動為1日，參加人數為50人。
Ａ：臨時人力：以參加人數1/10，計算出50人/10=5人。

工作日數：以會期加計前後1日，會期就是活動日為1日，前後加計1日共3日。
每日工讀時數至多8小時為上限。
計算：5人*8小時*3日=120小時。
工讀時數計算出120小時為上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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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一、
出差旅費

出差旅費依
「淡江大學教
職員工生報支
出差旅費規則」
辦理。

本校教職員
工生執行公
務所需之出
差旅運費及
領隊津貼。

一、短程出差當日不能返回者，經一級單位
主管事先核准，得比照長程出差。

二、運動比賽外聘隊職員奉核以專任講師等
級報支出差旅費。

三、出差地轉乘按公、民營客運汽車票價為
準，如因業務需要必須乘坐計程車，應
檢附經主管核准之「搭乘計程車申請暨
核准單」。

四、駕駛自用汽(機)車者，得依同路段公民
營客運汽(火)車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

五、專簽奉准帶領學生畢業旅行、校外實習
或運動比賽，可報支領隊津貼一人，長
程1,000 元，短程500 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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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二、
學術研討會

次

各類論壇不予補助。
國內學術研討會補助
上限2.5萬。
國際學術研討會補助
上限 8萬。
研討會議採線上模式
不予補助；講者及與
會人員須出席實體會
議才列入補助。
兩岸學術研討會由兩
岸小組核定。

舉辦具
有特定
學術目
的或是
主(合)
辦國內
外具審
查制度
之學術
研討會
所需。

一、專簽辦理，視業務需要編列預算，並檢附總
經費(含各補助單位)收支預估明細表。

二、研討會召集人應為舉辦單位之主管、教師或
研究人員。

三、國際學術研討會參與國家須為三國以上(含地
主國)，國際學者(含外籍講員)以任職地為認
定標準，外籍講員人須占全部邀請講員人數
四分之一以上。

四、研討會論文發表篇數國內須逹6篇，(校外學
者專家發表須達3篇以上)，國際須逹10篇。

五、國內學術研討會校外學者專家參加人須達3位
以上。

六、核銷時請檢附會議議程及論文集目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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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三、
膳宿費

人
日

一、半日以內：
活動佔用用餐時段，膳費每餐以
100 元為原則，上限140 元。

二、1 日（含）以上：
(一)本校教職員生，第一日每人膳費

上限 240 元(不提供早餐)，第二
日起每人膳費上限300 元，住宿
費上限2,000 元。

(二)校外人士，每人每日膳費上限
500 元，住宿費上限2,000 元。

(三)國際性會議、研討會（不包括講
習、訓練及研習會），每人每日
膳費上限1,000 元；每日住宿費
上限2,000 元，國外專家學者每
日住宿費上限4,000元。

舉辦會議
、研習或
訓練課程
等活動，
支付參與
者之餐點
及住宿費
用。

一、膳宿費應本撙節原則辦理，
並得視實際需要依各標準核
算之總額範圍內互相調整支
應。

二、本校教職員工因公出差之膳
宿費，依「淡江大學教職員
工生報支出差旅費規則」辦
理。

三、膳費含三餐及茶點等，不得
額外支給茶水飲料等費用。

四、舉辦前應檢附經費需求明細
表簽請核准，並依核定標準
支給。

五、核銷時請檢附與會人員名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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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

說明

十四、
交通費

人
次

一、外聘學者專家之來回交通費用，以其服務地區至
本校作為支付認定。

二、來回交通費，每位支給上限：
(一) 新竹、宜蘭以北500 元。
(二) 台中、花蓮以北1,000元。
(三) 彰化、南投及台東以南(含離島)1,800 元。

三、相關交通費用，報支規定如下:
(一) 搭乘高鐵或飛機以標準車廂或經濟艙為原則。
(二) 自行開車者得按同路段公民營客運汽(火)車

最高等級之票價報支，但不得另行報支油料、
過路（橋）、停車等費用。

校外學者專家
出席本校舉辦
之會議、論文
考試、評鑑等
所支付之交通
費用。

教務處講
座鐘點費
不另支交
通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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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五、
保險費

人
次

一、投保金額以400 萬元為
限。

二、學生校外實習得依「淡
江大學大學部學生校外
實習課程實施規則」辦
理。

因公出差、
參加講習、
訓練或其他
活動所投保
之平安保險
費。

一、保險期間：以核定出差期間為準。
二、請款時，應檢附保費收據正本及

要保書影本。
三、要保人為「淡江大學學校財團法

人淡江大學」。
四、因公赴國外出差保險費率:以不超

過行政院所訂「因公赴國外出差
人員綜合保險費」費率為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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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六、
場地使用費

核實報銷。

舉辦活動、會
議、研習或訓
練課程等租借
場地之費用。

一、校內場地依「淡江大學各類場地及設
備器材借用維護費收費一覽表」辦理。

二、須經專簽申請校內、外場地之活動，應
列明活動需求及預算來源，活動結束後
核實報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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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七、
活動雜支

一、舉辦研討會、研習會
及運動競賽等活動之
雜項支出。

二、明訂有關雜支已涵蓋
之經費項目，除特別
需求外，不得重複支
用。

舉辦會議、
研習、訓練
課程或運動
競賽等活動
之辦公事務
費用。

一、支用前應提出經費需求及預算來
源，經簽請核准後，依核定標準
支給。

二、經費需求已編列活動雜支者，不
得重複編列文具用品、紙張、錄
音帶、資訊耗材、資料夾、郵資
誤餐費等費用。



「淡江大學各項經費支給標準表」

經費
名稱

單
位 支給標準 定義 支用說明

十八、
競賽獎勵

次
一、舉辦校級之競賽活動不得超過5,000 元。
二、舉辦院級之競賽活動不得超過4,000 元。
三、舉辦系級之競賽活動不得超過3,000 元。

舉辦各項競
賽活動最高
名次之獎勵
費。

一、視業務需要編
列預算，並檢
附活動計畫。

二、核銷時請檢附
競賽規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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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經費管控 由各項經費之執行單位及預算單位負責。

作業時效

１、預算執行期間為 8 月 1 日至次年 7 月 31 日。

２、各項經費支出，應於作業完成後儘速辦理核銷。

３、研究發展處通知各院、系、所可請領之回饋金，所檢附之發票或收

據期限，須以請款之當學年度為限。

４、年度關帳期限，依財務處OA 通知辦理。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驗收作業

１、驗收項目及驗收金額(發票金額)說明如下：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驗收作業

２、各單位先行初驗，核驗請購項目、財物／勞務／修繕之品質、效
能及數量等是否與請/採購（修）單相同。

３、如維修（護）及工程等，請提供施工前後照片佐證。
４、完成驗收後於發票正本（收執聯）或電子發票（須切結「本件不

另報支其他經費」）載明「驗收人：」後簽章及驗收日期。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驗收作業

5、40 萬元以上之財物、勞務或修繕案：
(1) 採購單位完成初驗後，備妥核准之請/採購（修）單及已簽署自

行驗收欄位之驗收紀錄表等文件申請驗收。
(2) 財務處聯絡主驗人員後與採購單位確認複驗之時間、地點；採

購單位聯絡廠商驗收時間。
(3) 由主驗人員核驗採購（修）案項目、規格、數量是否符合核准

之請／採購（修）單。
(4) 完成驗收後，相關驗收人員於驗收紀錄表中簽章，財務處於發

票正本蓋驗收章。
６、國外進口儀器教學設備：(1) ~ (3)作法同５。(4) 驗收完成後相關

驗收人員於紀錄表簽名，財務處於結匯物品送達證明及發票正本
蓋驗收章。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驗收作業

７、依政府採購法辦理之請／採購（修）案：
(1) 驗收時應依合約規範之期限辦理驗收，如因故無法辦理，應專簽核准。
(2) 採購單位完成初驗後，備妥請／採購（修）單、已簽署自行驗收欄位

之驗收紀錄表及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一式三份）、契約影本等相關
文件申請驗收。

(3) 財務處聯絡主驗人員後與採購單位確認驗收之時間、地點；採購單位
聯絡廠商驗收時間。

(4) 檢附初驗相關佐證資料：初驗紀錄、送貨簽收單、功能性測試資料等。
(5) 由主驗人員核驗請購（修）案項目、規格、數量是否符合核准之請／

採購（修）單。
(6) 完成驗收後，相關驗收人員於驗收紀錄表及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簽章，

財務處於發票正本蓋驗收章。
(7) 財物結算驗收證明書一式三份由財務處簽請用印，用印後之財物結算

驗收證明書一份存檔備查。驗收紀錄表則作為請款附件。
(8) 詳總務處「淡江大學修繕採購財物估價審議辦法」。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驗收作業

８、中西文期刊補驗收：
(1) 使用獎補助經費者請主驗人員於每年 12 月底前驗收。
(2) 未使用獎補助經費者於隔年 3 月底前補驗前一年之電子期刊及紙本期

刊。
(3) 補驗相關文件及驗收紀錄表併入粘存單歸檔。

９、研究計畫案所採購之消耗品及非消耗品，由計畫主持人或其研究助理
負責簽章驗證，且驗證人與經辦人不得為同一人。研究計畫案所採購
之財產及儀器設備依以上１－７點之規定辦理驗收。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借款作業

１、因公務需要簽請預借經費者：
(1) 須檢附：活動計畫、經費支出明細表及相關附件。
(2) 原則上不得預借項目：人事費及廠商貨款（如設備、印刷…等）。

２、奉核後辦理借款作業，粘存單應檢附借據（必須經借款人及單位主管
或計畫主持人親簽）、核准簽及活動計畫及經費支出明細表。

３、核銷轉帳、預借款歸墊或餘款回存校庫：
(1) 檢據辦理核銷應由財務資訊系統選取原借款計畫及檢附核准OD簽。
(2) 如有繳還餘款應先由財務資訊系統選取原借款計畫製作收入粘存單，

併同款項交至出納組。
４、研究生論文考試申請表 OD 簽，請依決行權責 0101024 免先會財務

處，核銷轉帳或預借款須檢附核准 OD 簽及論文口試費用明細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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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1.經費核銷

１、 請款時「請/採購(修)單」須為正本；決標金額達 40 萬元以上、大宗採購
案或分期付款者，應簽訂合約，於第 1 次(期)請款時檢附合約書副本 (粘
存單應註明核定總價款及本次請款期數)，第 2 次(期) 後請款時檢附「請/
採購(修)單」影本及合約書之付款條款部份。

２、 決標金額達40萬元以上或大宗採購案應以本校名義簽訂合約，其他採購案
於必要時亦得簽訂。

３、 凡金額在 40 萬元以上之業務承攬、買賣、租賃行為，請款時須檢附廠商
提供之「關係人聲明書」。

４、電話費繳費單含有國際電話費時，應檢附國際電話通話明細表並註明公務
事由。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1.經費核銷

５、印刷費金額達5,000元 以上應檢附樣張或相關印製說明。

６、郵資請款應取得郵局蓋戳章之「購買票品證明單」；大宗郵資應另檢附
「大宗函件郵資單」。

７、原始憑證如由商家系統平台自行列印者，必須於列印紙本上切結書明「不
另報支其他經費」並簽章。

８、憑證如為電子發票或為感熱紙材質者（如登機證、賣場明細表等），應先
行影印及簽章後，併同原始憑證報支。

９、支出憑證如為外國貨幣數額者，應附兌換銀行水單、其他匯率證明或其他
付款證明(如信用卡消費明細單)；若為國外出差旅費之「生活費」其美金
日支數額以出國前１天之臺灣銀行「即期賣出美元」參考匯價報支。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1.經費核銷

１０、印表機碳粉(墨水)匣及紙張為統一招商議價之物品，各單位凡使用校內
預算採購上述物品，應向得標廠商採購。

１１、使用他單位預算應先申請核准。

１２、核銷時請檢附相關佐證資料，如相關辦法及表單、合約、簽、人員名冊、
會議紀錄、檢測報告、膳費名單…等。

１３、不同請購案、不同廠商貨款請分別製作粘存單請款。

１４、原始憑證請分類整齊裝訂，由上而下依序編號。若憑證張數多，附件可
訂於次頁。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2.辦公費支
用

１、辦公費按上、下學期各領半數，借款時應檢附單位主管借據（由主管親簽
並加蓋單位章），並於學期末檢據核銷。

２、辦公費係為支付公務上之需要，如交通、開會、交際、會餐等費用，須取
得合法單據憑證以為報銷。

３、以辦公費購置財產或物品者，應填保管單送總務處資產組登記。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3.人事費支
用

各項人事費（鐘點費、生活費、演講費、工讀費…）請款或報銷時，須檢附資
料：

１、所得人領款收據：領款收據內各項欄位皆須詳實塡寫，金額如有塗改應由
領款人或粘存單經辦人確認蓋章。

２、外籍人士須另附居留證或護照影本(非臺灣身分證字號開頭 皆需檢附)。

３、大陸人士須另附居留證、護照或大陸居民往來台灣通行證影本(非臺灣身分
證字號開頭 皆需檢附) 。

４、各單位之人事經費，除外籍人士在本國未開立帳戶者外，以直接匯撥各所
得人帳戶為原則，不得先行墊付(補充說明原因並簽章)。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4.募款支用

１、各單位所列預算，應以實際收受之捐贈金額作為經費動支額度，並於經費
撥入後方可動支。

２、以簽（行政單位、各研究中心及教學非系所單位-軍訓室、研究發展處）或
院募款委員會會議紀錄（教學系所）併附相關憑證進行核銷。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5.保險費支
用

１、因公出差辦理之保險規定如下:
(1)保險對象:出差人員。
(2) 保險項目:綜合保險（含意外死亡及殘廢、意外傷害醫療、航空旅行、疾

病住院醫療及兵災保險等六項）。
(3) 保險金額:以 400 萬元為限。
(4) 保險期間:以核定公差期間為準。
(5) 機票價款如已含保險費，可追加投保至本校規定之保險額度。
(6)學生校外實習保險依「淡江大學學生校外實習實施要點」辦理。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5.保險費支
用

２、核銷時應檢附保險公司收據正本、要保書副本(要保人為「淡江大學學校財
團法人淡江大學」，含保險人名單)。

３、報支國外出差保險費依政府機構簽訂之共同供應契約費率標準辦理。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6.校外補助
款

１、請款應依校外補助單位核定項目分類檢據外，粘存單須檢附校外補助單位
核准文件影本、核定經費規劃表及收入繳款聯單。

２、校外補助須支用學校配合款時，應於申請校外補助款前專簽核准。

３、支給標準應依校外補助單位規定辦理，無規定者則依本校「各項經費支給
標準」辦理。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6.校外補助
款

４、數計畫或項目共同受益之支付款項，其支出憑證不能分割者，應填具支出
分攤表【黏存單金額大_放正本憑證；反之，金額小_放副(影)本憑證】。

５、支出憑證須送經費校外補助經費單位者，應同時檢附憑證正本及影本辦理
核銷並於留校粘存單上書明「原始憑證送補助單位」。

６、若核銷單據已先向校外補助單位辦理核銷再請款者，須檢附淡江大學發函
抄本及收入繳款聯單。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6.校外補助
款(補充)

補助案分有補助款、配合款(自籌款)者，黏存單請一律協助會簽承辦單位；配
合款亦請協助手寫填上計畫代號+B (EX: G10091B)。

補助案依年度執行者(可執行至年底)，盡量避免於7月最後一個禮拜起單作業
因會計系統需結轉金額；請等候所有前置作業流程完成(含開計畫、流用、配
合款授權)再行起單，時間點切割清楚以避免混亂。

補助案依年度執行者(僅執行至7月底)，請提前兩至三週將所有黏存單送出核
銷以利審核，提前作業亦可避免來回退件的時間問題。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請款作業-
6.校外補助
款(補充)

舉辦學術研討會應先簽請核准或核銷時應檢附計畫書(議程)及收支明細表和論
文集目錄。

補助案之「國內外出差旅費報告表」應先會人資處再送財務處。

請與財務處承辦窗口隨時聯繫/溝通。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請/採
購(修)單

１、依總務處「淡江大學修繕採購財物估價審議辦法」辦理。

２、請購教學用軟硬體設備，應檢附原經費申請需求表。其經費來源為教育部
校務發展獎補助款，不得作為其他計畫案或補助款之配合款或不足款。

３、資訊相關設備管制項目（詳預算執行準則），須專簽核准後方可採購。

４、全校定有規格或規定之財物（例如辦公傢俱）及修繕工程應先會總務處審
核；有關電腦等3C 產品請購，應先會簽資訊處。

５、請／採購（修）單、估價單、發票及財產單有關之品名、規格、數量應一
致。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請/採
購(修)單

６、各單位不得意圖降低授權或規避公開招標而分批辦理採購，若無分批辦理
之必要，將合併採購金額後依授權原則辦理。

７、各單位請購或請修財物估價金額達新臺幣一萬元以上(含)應填具請／採購
(修)單。

(1)請購（修）金額 1 萬元以上未達 10 萬元者，由一級單位主管決行。
(2)10 萬元以上至未達 40 萬元者，由一級單位依採購程序送相關單位及財務

處簽註意見，由總務處議價後轉請行政副校長決行。
(3)40 萬元以上者，送財務處及相關單位簽註意見，提本校修繕採購委員會審

議後轉陳校長核定。
(4)超過150萬元且適用政府採購法第四條規定者，依政府採購法及其相關規

定辦理。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請/採
購(修)單

８、請／採購（修）單格式不敷使用時請以附件列示，請勿增／刪表單欄位；
另辦理請購時應於表單右下加註請購單字號(如走系統P310U者，則無需
加註)。

９、決標金額達 40 萬元以上或大宗採購案應以本校名義簽訂合約，其他採購
案於必要時亦得簽訂。

印表機碳粉（墨水）匣及紙張為統一招商議價之物品，各單位凡使用校內預算採購上述
物品，應向得標廠商採購。
環境裝修或維護案，應專簽會總務處並於核准後辦理修繕或更換。
重大修繕工程提案，須配合節能組作業期程，辦理規劃及估價作業，俾編入年度預算

內。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領款
收據、工讀
費申報單

１、各項資料請以正楷填寫，並檢附相關規定文件，以利扣繳事宜；並請領款
人親自簽名；金額如有塗改應由領款人親自簽名。

２、陸生不可申請工讀費，僑生、外籍生及港澳生等境外生須有工作證才可申
請工讀費。

３、勞動部規定 103 年 8 月 1 日起，工讀助學金及清寒助學金(除生活助學金
外)，適用勞動基準法。

４、各類代扣稅額請依標準稅率扣繳，詳財務處網頁。

５、扣取補充保險費依「全民健康保險法」規定，詳人資處網頁。

６、勞健保及勞退加保相關表格及作業，詳人資處網頁。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領款
收據、工讀
費申報單

7、取得先修碩士班課程資格學生助學金首次請須檢附「兼任助理學習型及
勞僱型態同意書」影本，正本由承辦單位自行留存。

8、領款收據(二代健保事項):
(1)投保健保單位應由領款人或相關經辦人確定後勾選。
(2)所得代碼為9A、9B、51者，不須提列雇主補充保費。

9、請依領款收據規定格式填寫，如為外籍人士請檢附居留證或護照影本，以
利稅務同仁核對資料。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所得
清冊

１、請領各類所得（除免申報項目）應檢附本表單。

２、填列方式請詳閱所得清冊各欄位說明，詳財務處網頁。

３、非以財務系統請款者，本表單隨同粘存單送出同時，另將電子檔傳送預算
組 OA 信箱。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支出
證明單

１、金額未達 1 萬元，因特殊情形無法取得合法憑證，例：計程車資、餐飲小
吃、水果攤…等，請填寫「支出證明單」，並將相關佐證資料(如原始憑
證)，經主管核章後始可報支。

２、屬個人所得，請填寫個人款項『領款收據』，不可以填此單具領。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借據

１、借款人及單位主管或計畫主持人親簽（辦公費須加蓋單位章）。

２、經辦人限本校專任教職員工及校約聘人員。

３、金額塗改請於修改處蓋借款人章。

４、工作完成後一個月內檢據核銷。

５、借款期間跨學年度者，依憑證日期於各學年度檢據核銷。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國內
交通費/出
差旅費申報
單

１、外聘學者專家蒞校往返國內交通費，支給標準詳「淡江大學各項經費支給
標準表」辦理。

(1)以其服務地區至本校會議或考試地點作為支付上限認定。
(2)自行開車者，以同路段台鐵列車最高票價標準支給。
(3)搭乘飛機或高鐵者，請檢據報支（回程可免附）。
(4)除搭乘飛機或高鐵者外，得檢附票價查詢資料報支。
(5)核銷外聘學者專家交通費需檢附「國內交通費／出差旅費報支單」並親自

簽名。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國內
交通費/出
差旅費申報
單

２、國內出差旅費依「淡江大學教職員工生報支出差旅費規則」辦理。
(1)凡公民營汽車到達地區按鐵路局、公、民營公車票價為準，按實列支，出

差地轉乘按公、民營公車票價為準，如因業務需要必須乘坐計程車，應檢
附經主管核准之「搭乘計程車申請暨核准單」。

(2)自備交通工具者，其交通費得按同路段公民營客運汽（火）車最高等級之
票價報支。但不得另行報支油料、過路（橋） 、停車等費用。

(3)搭乘高鐵、飛機以標準車廂或經濟艙為限，並應檢據覈實報支。
(4)住宿費應檢據覈實列支。
(5)依表單內容詳實填寫，出差人應親自簽名。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國外
交通費/出
差旅費申報
單

１、外聘學者專家蒞校往返國外交通費，支給標準詳「淡江大學各項經費支給標
準表」辦理。

(1)檢附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或其他足資證明支付票款之文件、電子機
票及登機證（回程可免附）。

(2)國外來台學者專家生活費欄勿填寫，請另檢附領款收據及所得清冊，列計所
得。

(3)核銷外聘學者專家交通費需檢附「國外交通費／出差旅費報支單」並親自簽
名。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內部憑證及
表單-國外
交通費/出
差旅費申報
單

２、依「淡江大學教職員工生報支出差旅費規則」報支交通費、生活費及出差辦
公費。

(1)國外出差前應先簽准，並檢附出差行程表、期間及經費預估表。
(2)機票：搭乘飛機以經濟艙為原則，如情形特殊，簽請校長核准，得提升艙

等。核銷機票時應檢附：
甲、機票票根或電子機票。
乙、國際線航空機票購票證明單、旅行業代收轉付收據或其他足資證明支

付票款之文件（如信用卡消費明細單）。
丙、登機證存根、足資證明出國事實之護照影本或航空公司開立之搭機證

明。
(3)生活費：國外生活費依「中央政府各機關派赴國外各地區出差人員生活費

日支數額表」支給；匯價參考「臺灣銀行賣出即期美元」。
(4)奉准配合校外相關單位辦理團體國外出差者（如教育展、招生活動等），出

差費為團費加計零用費（即生活費日支額之10%）及出差辦公費。
(5)使用校內經費其申報單僅須簽章至出差人員。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外來憑證審
核應具備之
內容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外來憑證審
核應具備之
內容

• (一)取得之統一發票為二聯式。
• (二)取得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右上方應書寫本校之統一編號。
• (三)品名／摘要：

請逐項中文列示，收銀機發票品名若為英文或代碼者，請逐項註明
中文品名（勿用鉛筆書寫），並加蓋『經辦人』簽章。

• (四)數量／單價：
勿書寫一批，請寫出確實的品名、數量及單價，或於收據背面另備
空白紙書寫實際購買品項、數量及單價並請經辦人蓋章。

• (五)憑證金額總數應以大寫數字書寫，但採用機器作業或國外憑證無法
以大寫數字表示者，不在此限。憑證金額總數不得塗改。

• (六)收據或發票僅列日期、貨物代號、數量、金額者，應由經手人加註
貨物名稱並簽章。



「淡江大學收入處理及經費核銷作業說明」

項 目 注 意 事 項

外來憑證審
核應具備之
內容-重要
提醒

１、有效單據日期為請購完成之後及每年 8 月 1 日至次年 7 月 31日。

２、購買物品需符合業務需求或活動、補助項目之用途。

３、單據應為原始憑證正本，若以影本替代，須註明正本用途；若發票不慎

遺失，請向廠商影印發票第一聯存根聯，並加蓋統一發票專用章及“與

正本相符＂章，承辦人註記「正本遺失，不另作他用」並親自簽名或蓋

章後，再行報支。

４、免用統一發票收據只適用於小規模營利事業，若商店有統一發票一定要

索取統一發票。

５、大賣場(如愛買、大潤發、家樂福、特力屋、好市多…等)，取得之統

一發票須檢附相關出貨明細。

６、因電子發票可重複列印，為免重複報支，請經辦人於電子發票上切結

「不另報支其他經費」並核章後，再行報支。



所得稅扣繳實務所得稅扣繳實務

陳敏雯112.08



「所得稅扣繳實務」
何謂居住者？非居住者？

• 所得稅法第7條第1項規定：
中華民國境內居住之自然人，指下列兩種

 在中華民國境內有住所（戶籍），並經常居住中
華 民國境內者。

 在中華民國境內無住所，而於一課稅年度（當年
度１月１日～１２月３１日）內在中華民國境內
居留合計 滿１８３天者。



「所得稅扣繳實務」所得類別與稅率簡表



「所得稅扣繳實務」
不同身份之所得人 適用不同證號

 所得人統一編（證）號最長為１０位文數字。

 所得人為外僑或大陸地區人民者，核銷時請務必檢附居
留證影本，無居留證者請檢附入出境許可證或護照影本，
以利資料核對。

 所得人如為本國個人：
身分證統一編號第１位必為英文字母
第２位必為１(男性)或２(女性)
第３位至第１０位必為數字



「所得稅扣繳實務」
不同身份之所得人 適用不同證號

所得人如為在中華民國境內住滿１８３天之外僑或大
陸地區人民之居留證統一證號：
第１位必為Ａ到Ｚ之英文字母

第２位必為Ａ到Ｄ之英文字母或８(男性) 、９(女性) 之數字

第３位至第１０位必為數字



「所得稅扣繳實務」
不同身份之所得人 適用不同證號

入出境許可證也會呈現居留證統一證號



「所得稅扣繳實務」
不同身份之所得人 適用不同證號

所得人如為在中華民國境內未住滿１８３天之外僑
無統一證號者：前８位採護照內之西元出生年、月、日，後２位則採護照內
英文姓名第１個字之前２位字母。

例：1970年3月20日出生，姓名ETHAN JOHN ALLAN  則稅籍號碼為
19700320ET 。

護照下方<<符號

之前２位字母。



「所得稅扣繳實務」
不同身份之所得人 適用不同證號

所得人如為在中華民國境內未住滿１８３天之大陸地區
人民

無配發統一證號：
第１位填９
第２位至第７位填西元出生年之後２位及月、日各２位。

例如1966年6月6日出生者
應填寫為：9660606



Q & AQ & 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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